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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國泰君安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611）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國泰君安証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茲載列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發佈的以下公告，僅供參閱。

1. 國泰君安証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公司換股吸收合併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並
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事項的A股換股實施的提示性公告

2. 國泰君安証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換股吸收合併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並募集
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之向特定對象發行股票募集配套資金發行情況報告書披
露的提示性公告

3. 國泰君安証券股份有限公司換股吸收合併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並募集配套
資金暨關聯交易之向特定對象發行股票募集配套資金發行情況報告書

4. 東方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銀國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國泰君安証券股份
有限公司換股吸收合併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之
向特定對象發行股票發行過程和認購對象合規性的報告

5. 國泰君安証券股份有限公司換股吸收合併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並募集配套
資金暨關聯交易之向特定對象發行股票募集配套資金驗資報告

6. 北京市海問律師事務所關於國泰君安証券股份有限公司換股吸收合併海通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之向特定對象發行股票募集配套
資金發行過程和認購對象合規性的見證法律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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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泰君安証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簽訂募集資金專戶存儲三方監管協議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國泰君安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朱健
董事長

中國上海
2025年3月8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朱健先生以及李俊傑先生；本公司的非執
行董事為劉信義先生、管蔚女士、鐘茂軍先生、陳華先生、孫明輝先生、張滿華
先生、王韜先生以及陳一江先生；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丁瑋先生、李仁
傑先生、白維先生、王國剛先生、嚴志雄先生以及浦永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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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承销总结报告及相关材料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通过，

公司将尽快办理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事项。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等相

关发行文件已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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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 

 

 

 

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二〇二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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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一）全体董事签名：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朱健  李俊杰  刘信义 

     

管蔚  钟茂军  陈华 

     

孙明辉  张满华  王韬 

     

陈一江  丁玮  李仁杰 

     

白维  王国刚  严志雄 

 

浦永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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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二）全体监事签名： 

 

     

吴红伟  周朝晖  沈赟 

     

左志鹏  邵良明  谢闽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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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三）全体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谢乐斌  罗东原  聂小刚 

        

陈忠义  韩志达  张志红 

      

赵宏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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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 
国泰君安、发行人、公

司、上市公司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A 股股票代码：601211.SH；

H 股股票代码：02611.HK） 

海通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A 股股票代码：600837.SH；H 股

股票代码：06837.HK） 

本次吸收合并、本次

合并 
指 

国泰君安通过向海通证券全体A股换股股东发行A股股票、

全体 H 股换股股东发行 H 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海通

证券的交易行为 
本次发行、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募集配套

资金 
指 国泰君安向国资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行为 

本次交易 指 

国泰君安通过向海通证券全体A股换股股东发行A股股票、

全体 H 股换股股东发行 H 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海通

证券，并向国资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行

为 
国际集团 指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对象、认购对象、

国资公司 
指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份认购协议》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缴款通知书》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募集配套资金缴款通知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承销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公司章程》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牵头

主承销商）、东方证券 
指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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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中银

证券 
指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法律顾

问 
指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毕马威 
指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港元、港币 指 中国香港的法定流通货币 
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系数据计算

时四舍五入造成，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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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Co.,Ltd. 

成立日期 1999 年 8 月 18 日 

上市日期 2015 年 6 月 26 日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01211.SH、02611.HK 

股票简称 国泰君安（A 股、H 股）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

前） 人民币 890,373.062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朱健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768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59284XQ 

联系电话 021-38676798 

传真 021-38670798 

电子信箱 dshbgs@gtjas.com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

供中间介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证券财务顾问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已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本次发行已经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包括： 

1、2024 年 10 月 9 日和 2024 年 11 月 21 日，本次交易分别经国泰君安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以及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2、2024 年 10 月 9 日和 2024 年 11 月 21 日，本次交易分别经海通证券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临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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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 

3、2024 年 11 月 18 日，本次交易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国泰君安与

海通证券合并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书； 

4、2024 年 11 月 19 日，本次交易取得上海市国资委关于国泰君安换股吸收

合并海通证券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事项的批复； 

5、2024 年 12 月 13 日，本次交易经国泰君安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6、2024 年 12 月 13 日，本次交易经海通证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及 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分别审议通

过； 

7、2025 年 1 月 9 日和 2025 年 1 月 17 日，本次交易分别获得上交所审核通

过以及中国证监会批准、核准、注册； 

8、2025 年 1 月，香港联交所对本次交易中作为换股对价而发行的国泰君安

H 股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及允许交易的批准生效。 

本次发行已经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

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2025 年 2 月 27 日，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

商向国资公司发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缴款通知

书》，通知发行对象将认购款划至东方证券指定的收款账户。 

根据毕马威于 2025 年 2 月 28 日出具的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500226 号《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认购资金验证报告》，截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止，东方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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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 10,000,000,000.00 元。 

2025 年 2 月 28 日，东方证券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将本次认购款划转至公司指

定的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根据毕马威于 2025 年 2 月 28 日出具的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500227 号《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验资报告》，截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止，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00,000.00 元，扣除相关发

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5,188,679.25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984,811,320.75 元，其中增加实收股本人民币 626,174,076.00 元，增加资本公积

人民币 9,358,637,244.75 元。 

（三）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国泰君安将尽快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本次新

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 A 股股

票在限售期届满后，将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流通。 

三、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

面值为 1.00 元。 

（二）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国泰君安关于本次交易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价格不低于以下价格孰高

者： 

1、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国泰君安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2、截至定价基准日国泰君安经审计的最近一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若国泰君安股票在该资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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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则每股净资产值作相应调整。 

根据上述定价原则，在国泰君安 2023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基础上，扣除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中确定

的每股现金红利后，国泰君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价格确定为 15.97 元

/股。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国资公司以现金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全部股份。 

（四）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626,174,076 股，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

行数量，且发行股数不低于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

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 

（五）发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 

（六）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不含税）人民币 15,188,679.25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984,811,320.75 元。 

（七）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 A 股股票在限售期届满后，将在上交所主板上市

流通。 

（八）锁定期 

国资公司认购的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 60 个月内不得转让，但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因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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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与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部门的规定不相符，则

限售期将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九）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的

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国资公司，其认购的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

数量为 626,174,076 股。国资公司认购的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自该

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60 个月内不得转让。 

发行对象国资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604599A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1999 年 9 月 24 日 

注册资本 55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管蔚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 1 号 1 幢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 1 号 1 幢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资本运作、资产收购、包装和出让、企业和资产托管、

债务重组、产权经纪、房地产中介、财务顾问、投资咨询及与经营

范围相关的咨询服务，与资产经营，资本运作业务相关的担保。【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国资公司，国资公司为国泰君安的控股股东，公司

向国资公司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就上述募集配套资金涉及

关联交易事项，国泰君安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审议并发表

了审核意见；国泰君安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时，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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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

排 

最近一年内，国资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已按照有关规定履

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并进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详细情况请参阅发行人登载于上

交所的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除公司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披

露的重大交易外，国资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发行对象私募基金备案情况说明 

本次发行对象国资公司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

产品的备案。 

（五）发行对象投资者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按照相关法规和独立财

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

料，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进行了投资者分类及风险承

受等级匹配。根据核查，国资公司属于专业投资者 II，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与本次

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

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

席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六）发行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针对本次发行，国资公司就资金来源承诺如下： 

“1、本公司资产状况良好，不存在会对按时、足额缴纳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

认购款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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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参与认购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以委托资金等非自有资金

入股的情形，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

国泰君安及其关联方（本公司及本公司一致行动人除外）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国

泰君安及其主要股东（本公司及本公司一致行动人除外）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

方向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资金来源合

法合规。 

3、如出现因违反本承诺函项下承诺而给国泰君安或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根据发行对象出具的说明文件，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于自有

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

人及其关联方（国资公司及国资公司一致行动人除外）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国

泰君安及其主要股东（国资公司及国资公司一致行动人除外）直接或通过其利

益相关方向国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五、本次发行相关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 

名称：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德雄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119 号东方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21-23153888 

传真：021-23153511 

经办人：汪子文、黄健、李杰峰、凌峰、韩杨、邵荻帆、石昌浩、游言栋、

徐思远、郝明骋、张玥、朱正贵、韩骏驰、修卓超、袁瑞芳、袁华庆、程勇军、

马婧瑶、金执翰、杜雪峰、叶坤铠、杜孟雨、黄晓威、佃佳林、王悦雯、丛聪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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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宁敏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联系电话：021-20328000 

传真：021-58883554 

经办人：孙蓓、俞露、吴楠、吴佳、陈默、柯瑞、周煜婕、章起群、施佳

逸、费霄雨、张磊、酒艳、庞玥、王子洲 

（三）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继平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5 号财富金融中心 20 层 

联系电话：010-85606888 

传真：010-85606999 

签字律师：牟坚、郑燕、孙奕 

（四）审计机构 

名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邹俊 

住所：北京市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毕马威大楼 8 层 

联系电话：021-22122888 

传真：021-62881889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国蓓、虞京京、汪霞 

（五）验资机构 

名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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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毕马威大楼 8 层 

联系电话：021-22122888 

传真：021-62881889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国蓓、虞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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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国泰君安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股份性

质 

限售股份

数量

（股） 

1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注

1） 
1,900,963,748 21.35% 流通股 -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注 2） 1,391,608,370 15.63% 流通股 - 

3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注 3） 682,215,791 7.66% 流通股 - 

4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09,428,357 6.84% 流通股 -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60,547,316 2.93% 流通股 - 

6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246,566,512 2.77% 流通股 -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 4） 220,485,922 2.48% 流通股 - 

8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4,455,909 1.73% 流通股 -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2,420,860 1.04% 流通股 -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76,193,580 0.86% 流通股 - 

注 1：上表中，国资公司的持股数量仅为其持有的国泰君安 A 股股数，国资公司另持有国

泰君安 152,000,000 股 H 股，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 
注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国泰君安非登记 H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名义持有

人。 
注 3：上表中，国际集团的持股数量仅为其持有的国泰君安 A 股股数，国际集团另持有国

泰君安 124,000,000 股 H 股，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 
注 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是沪股通投资者所持有国泰君安 A 股股份的名义持有人。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

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最终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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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股份性质 

限售股份

数量

（股） 

1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3,505,224,923 19.88% 流通股 - 

2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527,137,824 14.33% 限售股、

流通股 626,174,076 

3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682,215,791 3.87% 流通股 - 

4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09,428,357 3.46% 流通股 - 

5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534,743,217 3.03% 流通股 - 

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20,571,811 2.39% 流通股 - 

7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93,752,466 2.23% 流通股 -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89,414,624 2.21% 流通股 - 

9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297,770,500 1.69% 流通股 - 

10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246,566,512 1.40% 流通股 - 

注 1：以上股东持股情况已同时考虑本次交易换股实施完成，仅为股东直接持有的 A 股股

数，未包含其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的 H 股股票情况。 
注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公司非登记 H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名义持有人。 
注 3：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是沪股通投资者所持有公司 A 股股份的名义持有人。 

二、本次发行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发

行完成后，公司增加 626,174,076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与净资产额将增加，资产负债率将下降，资

产结构将更加合理，财务结构更加优化，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增强持续

发展的能力。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有助于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战略，打造一流投资银行，在进

一步提升资本实力，增强抗风险能力的同时，加强国际化布局，构建全球金融服

务网络，从而提高自身的综合竞争能力，更好应对当前环境对于券商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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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上市公司

现有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直接

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

化。若后续公司拟调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

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导致公司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新增同业竞争的情况。 

除国资公司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外，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产生其他的关联交易。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业务经营需要

新增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相应的审

批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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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

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已经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

批程序。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

期、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办

法》《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符

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的相关规

定。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投

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产品的备

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国资公司为国泰君安的控股股东，公司向国资公司发行

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存在

对外募集、代持、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国

资公司及国资公司一致行动人除外）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国泰君安及其主要股东

（国资公司及国资公司一致行动人除外）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国资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符

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分体

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公

平、公正，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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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 

1、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已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已取得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 

2、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国资公司具备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资

格，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3、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办法》《发行管

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的相关规

定，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4、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国资公司就本次发行签署的《股份认购协

议》、发行人及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向国资公司发出

的《缴款通知书》均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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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的声明 

（中介机构声明见后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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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声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    

 邵荻帆  石昌浩 

    

    

 游言栋   

    

财务顾问协办人：    

 徐思远  郝明骋 

    

    

 张玥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龚德雄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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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联席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宁敏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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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

的部分（以下简称“所引用内容”）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确认

该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牟坚  郑燕 

    

    

 孙奕   

    
负责人：    

 张继平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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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

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内容与本所出具的 2022 年度

和 2023 年度审计报告（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301688 号和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400999 号）和 2023 年度及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止九个月期间备考合并财务

报表审阅报告（毕马威华振专字第 2403966 号）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

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上述审计报告和审阅报

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引用上述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王国蓓  虞京京 

    

    

 汪霞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邹俊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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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

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内容与本所出具的认购资金验

证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500226 号）和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500227

号）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

本所出具的认购资金验证报告和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不致因引用上述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王国蓓  虞京京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邹俊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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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核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

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东、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96 号）； 

2、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3、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法律

意见书》； 

4、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认购资金验证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500226 号）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验资报告》

（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500227 号）。 

5、《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关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相关法律意见书。 

6、上交所要求的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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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备查方式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768 号国泰君安大厦 

联系人：聂小刚、梁静 

联系电话：021-38676798 

传真：021-38670798 

三、查询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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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

情况报告书》之签章页）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二〇二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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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发行人”、“公

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已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证监许可

〔2025〕96 号同意注册及核准批复（以下简称“同意注册”）。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作

为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银证券”、“联席主承销商”）作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

商，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进行了审慎核查，认为本

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承销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制度、发行人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以及向贵

所报备的发行方案的规定，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现将有关情况报

告如下：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

股面值为 1.00 元。 

（二）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国泰君安关于本次交易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价格不低于以下价格孰

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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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国泰君安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2、截至定价基准日国泰君安经审计的最近一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若国泰君安股票在该资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

事项的，则每股净资产值作相应调整。 

根据上述定价原则，在国泰君安 2023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基础上，扣除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中确

定的每股现金红利后，国泰君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价格确定为 15.97

元/股。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发行对象”、

“认购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全部股份。 

（四）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626,174,076 股，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

发行数量，且发行股数不低于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符合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 

（五）发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 

（六）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不含税）人民币 15,188,679.25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984,811,320.75 元。 

（七）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 A 股股票在限售期届满后，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主板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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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锁定期 

国资公司认购的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

日起 60 个月内不得转让，但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因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锁定。 

若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与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部门的规定不相符，

则限售期将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九）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的

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经核查，东方证券、中银证券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

行对象、认购方式、募集资金金额及限售期符合《证券法》《承销办法》《发

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时符合发行

人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已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1、2024 年 10 月 9 日和 2024 年 11 月 21 日，本次交易分别经国泰君安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以及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2、2024 年 10 月 9 日和 2024 年 11 月 21 日，本次交易分别经海通证券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临时会议），

以及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 

3、2024 年 11 月 18 日，本次交易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国泰君安与

海通证券合并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书； 

4、2024 年 11 月 19 日，本次交易取得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国泰君安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事项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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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4 年 12 月 13 日，本次交易经国泰君安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6、2024 年 12 月 13 日，本次交易经海通证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及 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分别审议通

过； 

7、2025 年 1 月 9 日和 2025 年 1 月 17 日，本次交易分别获得上交所审核通

过以及中国证监会批准、核准、注册； 

8、2025 年 1 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对

本次交易中作为换股对价而发行的国泰君安 H 股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及允许交易

的批准生效。 

经核查，东方证券、中银证券认为，本次发行已经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和

审批程序，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相关协议 

2024 年 10 月 9 日，公司与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国资公司签署了《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

议》，对本次发行的认购价格、认购金额及认购数量、价款支付、锁定期及协

议生效条件等事项进行了详细约定。 

（二）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发行价格为 15.97 元/股，发行数量

为 626,174,076 股。 

（三）缴款、验资情况 

2025 年 2 月 27 日，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

商向国资公司发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缴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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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通知发行对象将认购款划至东方证

券指定的收款账户。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5 年 2 月 28 日出具的

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500226 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

资金认购资金验证报告》，截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止，东方证券指定的认购资

金 专 用 账 户 已 收 到 参 与 本 次 发 行 认 购 的 投 资 者 缴 付 的 认 购 资 金

10,000,000,000.00 元。 

2025 年 2 月 28 日，东方证券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将本次认购款划转至公司指

定的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5 年 2 月 28 日出具的

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500227 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

资金验资报告》，截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止，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10,000,000,000.00 元，扣除相关 发行费用（不 含税）人 民币

15,188,679.25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984,811,320.75 元，其中增加

实收股本人民币 626,174,076.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9,358,637,244.75 元。 

（四）发行对象关联关系情况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国资公司，国资公司为国泰君安的控股股东，公司

向国资公司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就上述募集配套资金涉及

关联交易事项，国泰君安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审议并发表

了审核意见；国泰君安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时，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五）发行对象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国资公司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

募基金产品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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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情况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实施指引（试行）》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按照相关法规和独

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

相关材料，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进行了投资者分类

及风险承受等级匹配。根据核查，国资公司属于专业投资者 II，风险承受能力

等级与本次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独立财务顾问（牵头

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七）发行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针对本次发行，国资公司就资金来源承诺如下： 

“1、本公司资产状况良好，不存在会对按时、足额缴纳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的认购款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 

2、本公司参与认购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以委托资金等非自有资金

入股的情形，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

用国泰君安及其关联方（本公司及本公司一致行动人除外）资金的情形，不存

在国泰君安及其主要股东（本公司及本公司一致行动人除外）直接或通过其利

益相关方向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资

金来源合法合规。 

3、如出现因违反本承诺函项下承诺而给国泰君安或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根据发行对象出具的说明文件，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存

在对外募集、代持、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

方（国资公司及国资公司一致行动人除外）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国泰君安及其

主要股东（国资公司及国资公司一致行动人除外）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

国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综上，经核查，东方证券、中银证券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

规，缴款通知的发送、缴款和验资过程合规，符合《承销办法》《发行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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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同时符合发行人相

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的规定。 

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过程中的信息披露 

上交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 2025 年 1 月 9 日审核通过了发行人本次发行

股票的申请，发行人于 2025 年 1 月 10 日披露《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

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发行人于 2025 年 1 月 18 日披露《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换

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等事项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及核准批复的公告》。 

发行人于 2025 年 1 月 21 日披露《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换

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获得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批准的公告》。 

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将按照《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以及其他关于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督导发行人切实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和手续。 

五、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过

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东方证券、中银证券认为： 

本次发行已经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和

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

售期、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

销办法》《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以及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

https://114.80.154.45/EquitySalesF9Web/F9/NewsAndFilings/CompanyBulletin.html?lan=cn&Remarks=smartreader&WindCode=600345.SH&stockname=%E9%95%BF%E6%B1%9F%E9%80%9A%E4%BF%A1#1CDE3052B5EC96EC8B63B42EC033E986
https://114.80.154.45/EquitySalesF9Web/F9/NewsAndFilings/CompanyBulletin.html?lan=cn&Remarks=smartreader&WindCode=600345.SH&stockname=%E9%95%BF%E6%B1%9F%E9%80%9A%E4%BF%A1#1CDE3052B5EC96EC8B63B42EC033E986
https://114.80.154.45/EquitySalesF9Web/F9/NewsAndFilings/CompanyBulletin.html?lan=cn&Remarks=smartreader&WindCode=600345.SH&stockname=%E9%95%BF%E6%B1%9F%E9%80%9A%E4%BF%A1#1CDE3052B5EC96EC8B63B42EC033E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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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

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产

品的备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国资公司为国泰君安的控股股东，公司向国资

公司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于自有资

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

及其关联方（国资公司及国资公司一致行动人除外）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国泰

君安及其主要股东（国资公司及国资公司一致行动人除外）直接或通过其利益

相关方向国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

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

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发行的发行

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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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签

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邵荻帆                 石昌浩                游言栋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 

龚德雄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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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签

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 

宁   敏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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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见证法律意见书 

 

致：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是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成立，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所接

受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发行人”）的委托，

担任国泰君安通过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全体 A 股

换股股东发行 A 股股票、海通证券全体 H 股换股股东发行 H 股股票的方式换股

吸收合并海通证券，并向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

发行 A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就募集配套资金

事项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于

2024 年 11 月 21 日出具了《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

见书》，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出具了《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出具了《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25 年 1 月 9 日出具了《北京市海

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合称“《本次交

易法律意见书》”）。 

应国泰君安的要求，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承销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及相关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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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据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

合规性出具本见证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除另有说明外，《本次交易法律意见书》中已作定义的词语，在本法律意见

书中被使用时，具有与《本次交易法律意见书》中定义相同的含义。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律师查阅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

需查阅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与认购对象及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有关的记录、

协议、资料和证明等相关文件。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

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主管部门、相关方或者其他机构对有关事实和

法律问题出具的确认函和/或证明文件，该等证明文件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和电

子文档形式。上述文件资料、确认函和/或证明文件均构成本法律意见书的分析

及结论的重要依据。 

本所仅就与本次发行的发行程序及认购对象涉及的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

律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验资等专业事项发表评论。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验资

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本所经办律师对于该等

事项仅履行了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本所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其他有关专业机

构出具的报告或意见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和结

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发表法律意见所依据的是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

有关事实和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国法律，本所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

的理解而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要求国泰君安及其他相关方提供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备

的和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或者口头证言，上述签署文件或

作出说明、陈述与确认的主体均具有相应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与本所进行访

谈的相关人员均有权代表其所任职的单位就相关问题做出陈述和/或说明；本次

交易相关方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完整、真实和有效，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

之处，所提供文件中的所有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任何已签署的文件和已作出的

说明、陈述与确认均获得有效授权，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合法授权代表签署或授

权作出，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并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

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该等事实和文件于

提供给本所之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生任何变更；文件材料为副本或

复印件的，应与其正本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有政府批准、证书、许可、登

记、备案或其他的官方文件均为相关主体通过正当的程序以及合法的途径从有权



4 
 

的主管机关取得； 

3、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确保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除非取得本所的事先

书面同意，不得由任何其他人使用，或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5、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报备所必须的法定文件，

随同其他材料提交。 

基于上述，本所现出具见证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1.1 国泰君安的批准和授权 

（1）2024 年 10 月 9 日和 2024 年 11 月 21 日，国泰君安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

关的议案。 

（2）2024 年 10 月 9 日和 2024 年 11 月 21 日，国泰君安召开第六届监事会

第六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3）2024 年 11 月 11 日，国泰君安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吸收

合并涉及的国泰君安职工安置方案。 

（4）2024 年 12 月 13 日，国泰君安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1.2 海通证券的批准和授权 

（1）2024 年 10 月 9 日和 2024 年 11 月 21 日，海通证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临时会议）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2024 年 10 月 9 日和 2024 年 11 月 21 日，海通证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临时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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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3）2024 年 11 月 9 日，海通证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吸收

合并涉及的海通证券职工安置方案。 

（4）2024 年 12 月 13 日，海通证券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本次

交易相关的议案。 

1.3 上海市国资委的批准 

2024 年 11 月 19 日，上海市国资委出具了《市国资委关于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配套融资有关事项的批复》

（沪国资委产权〔2024〕210 号）及《市国资委关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事项的批复》（沪国资

委产权〔2024〕211 号），原则同意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 

1.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批准 

2024 年 11 月 18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了《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

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4〕584 号），决定对国泰君

安与海通证券合并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合并双方可以实施集中。 

1.5 上交所的审核 

2025 年 1 月 9 日，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25
年第 1 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上交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对本次重组进行了审

议，会议的审议结果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1.6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2025 年 1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同意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核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东、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96 号）（以下简称“同意

注册批复”），同意本次交易的注册申请。 

1.7 香港联交所的批准 

2025 年 1 月，香港联交所对国泰君安作为换股对价而发行的 2,113,932,668
股 H 股股票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及允许交易事项所出具的有条件批准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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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获得必要的

批准和授权。 

二、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2.1 根据发行人与东方证券签订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承销

协议》、发行人与中银证券签订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银国际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承销

协议》及《重组报告书》，东方证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

商），中银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第六十五

条的规定。 

2.2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国资公司。国资公司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

案办法》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的

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 

根据国资公司出具的《关于认购配套募集资金发行股份的承诺函》，其承诺

参与认购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以委托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的情形，不

存在对外募集、代持、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国泰君安及其关

联方（国资公司及国资公司一致行动人除外）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国泰君安及其

主要股东（国资公司及国资公司一致行动人除外）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国

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资金来源合法合

规。 

经核查，国资公司具备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资格，符合《发行

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符合发行人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本

次交易的相关决议。 

2.3 2024 年 10 月 9 日，发行人与国资公司签署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与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

“《股份认购协议》”）。经核查，本所认为，《股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 

2.4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国泰君安关于本次交易的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24 年 10 月 10 日。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格不低于以下价格孰高者：（1）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国泰君安股票交

易均价的 80%。（2）截至定价基准日国泰君安经审计的最近一年末归属于母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若国泰君安股票在该资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

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每股净资产值作相应调整。根据上述定价原则，在国泰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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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基础上，扣除 2023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及 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中确定的每股现金红利后，国泰君安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确定为 15.97 元/股。上述发行价格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第五十六

条的规定，符合发行人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本次交易的相关决议。 

2.5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00,000.00 元，发行价格为

15.97 元/股。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为 626,174,076 股，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发行人

总股本的 30%，未超过发行人相关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且发行股数不低于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符合

发行人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2.6 本次发行采取定价发行方式，不涉及申购报价过程，发行人可根据

《股份认购协议》的有关约定向控股股东国资公司进行本次发行。 

2.7 2025 年 2 月 27 日，发行人及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东方证

券、联席主承销商中银证券向国资公司发出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要求国资公司根

据《缴款通知书》向指定账户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经核查，本所认为，《缴款

通知书》合法、有效。 

2.8 2025 年 2 月 28 日，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了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500226 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

资金认购资金验证报告》，截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止，东方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

专用账户已收到国资公司缴付的认购资金人民币 10,000,000,000.00 元。 

2025 年 2 月 28 日，东方证券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将本次认购款划转至发行人

指定的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2025 年 2 月 28 日，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毕马

威华振验字第 2500227 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验

资报告》，截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00,000.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5,188,679.25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984,811,320.75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626,174,076.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9,358,637,244.75 元。 

三、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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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 

3.1 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已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已取得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 

3.2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国资公司具备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

的资格，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3.3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办法》《发行管

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的相关规

定，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3.4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国资公司就本次发行签署的《股份认

购协议》、发行人及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向国资公司发

出的《缴款通知书》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伍份。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 
      张继平          牟坚 
 
 
 
              __________________ 

               郑燕 
 
 
 

__________________ 
               孙奕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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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25-02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核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东、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96 号）同意及核准，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的数量为 626,174,076 股，发行价格为 15.97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00,000.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5,188,679.25 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984,811,320.75 元。 

截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500227 号）。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

开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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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存储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开设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与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相关的全部事宜。 

近日，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营业部、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滩支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银行、独立财务顾问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前述协议的

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资金存储情况具体如

下： 

开户行 专户账号 
账户余额 

（万元） 
用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营

业部 

1001202929072100186 200,000.00 

国际化业务、交易投资

业务、数字化转型建

设、补充营运资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定西路支

行（注 1） 

09430901040089426 200,000.00 

国际化业务、交易投资

业务、数字化转型建

设、补充营运资金 

中国银行上海市静安

支行营业部（注 1） 
441688408324 200,000.00 

国际化业务、交易投资

业务、数字化转型建

设、补充营运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外

滩支行 
96550078801800002661 298,867.92 

国际化业务、交易投资

业务、数字化转型建

设、补充营运资金 

上海银行营业部（注

1） 
03006149072 100,000.00 

国际化业务、交易投资

业务、数字化转型建

设、补充营运资金 

注 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定西路支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支

行的下属分支机构；中国银行上海市静安支行营业部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的

下属分支机构；上海银行营业部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下属分支机构。 

注 2：公司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合计余额与募集资金净额存在差异，主要系部分发行费用

尚未支付。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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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营业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长宁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外滩支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

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或乙方指定的下属网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主办人或者其他工作

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

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

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

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主办人邵荻帆、石昌浩、游言栋可以随时到乙方查

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

户的资料。 

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应于每月第 3个工作日前向甲方出具上月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

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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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甲方 1 次或者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

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或邮

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主办人。丙方更换主办人的，应当将

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主办人

的联系方式。更换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一个自然年度中累计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

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

注销募集资金专户。如发生上述情形，丙方有权向乙方发出催要通知，要求乙方

向丙方立即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并支付第三次违约时专户余额日万分之

一的违约金（违约期间自丙方催要通知送达之日起算，至乙方向丙方出具相关文

件之日终止）。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协议各方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均不得向

对方、第三方或者对方及第三方的实际控制人、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经办人或其他相关人员索要、收受、提供、给予本协议约定外的任何利益，

包括但不限于明扣、暗扣、现金、购物卡、实物、有价证券、旅游或其他非物质

性利益等。 

十一、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

的任何争议，首先由各方协商解决；如果在争议发生后十个工作日内未能协商解

决的，均应将争议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

规则规定进行仲裁。仲裁地点为上海，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十二、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三、本协议一式十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

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备查文件 

经各方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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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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